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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编知识产权保护协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(1984 年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一号公布, 2020 年 10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第 55 号修正，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)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（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6 号公布，2010 年 1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 569 号修正）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（2009

年 11 月 27 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6 号

公布）细化裁量基准

注：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将于 2021 年 6

月 1 日起施行。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，适用修订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的，细化裁量基准参照本编第一条执行，

适用修订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的，细化裁量基准参

照本编第二条执行。

第一条 假冒专利的（适用修订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

利法》）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三条：“假冒专利的，

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

予公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；

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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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四条：“下

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：

（一）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

标识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

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

注他人的专利号；

（二）销售第（一）项所述产品；

（三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

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，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，

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，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

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；

（四）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

文件；

（五）其他使公众混淆，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

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。

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

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

售、销售该产品的，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。

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

法来源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，但免除罚

款的处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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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：“管理专利工作

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、流通环节的专利产品的监督管理，

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；发现假冒专利或者接到对假冒专利的举

报，应当立案查处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：

(一)在制造、销售的产品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

利号或者制造、销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；

(二)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

者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；

(三)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

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；

(四)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

件的；

(五)其他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。”

第四十四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，

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下列规

定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一)违反第一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清除该专利标记和

专利号；专利标记和专利号难以清除的，责令行为人销毁该

产品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

上四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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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违反第二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发布该广

告或者停止散发该宣传材料，消除影响，并销毁尚未发出的

宣传材料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(三)违反第三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通知合同的另一方

当事人，限期改正合同的有关内容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万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(四)违反第四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限期停止违法行为，

销毁其伪造或者变造的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

件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（根据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四十四条

的规定相关内容，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假冒专利办案指南和

有利于当人事人原则将其细化到裁量标准中：将“在制造、

销售的产品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制造、销

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”用“非法经营额和违法所得

额来衡量”进行表述并依据数额进行分类，体现在裁量标准

中每个标准中；将违反“广告”、“合同”的规定纳入裁量标

准中一万到五万元标准类；将违反“伪造变造专利文件类”

的条款内容纳入裁量标准为五万到十万元标准类。）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免除罚款；

1.销售不知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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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来源的；

2.专利申请尚未授予专利权而标注专利标识的；

3.非法经营数额在 0.5 万元以下的；

4.其他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;

（二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
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;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0.5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不满 2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明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但不满 6 个月而

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
4.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

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;

5.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利

技术称为专利技术，逾期不改正的;

6.其他依法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形;

（三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

法所得的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，或者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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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得数额在 2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

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称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 6 个月以上不满

12 个月而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
4.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,

逾期不改正的；

5.其他依法不属于从轻、减轻或从重处罚的情形；

（四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

法所得的，可以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；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15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8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5 万元以上不满 40 万元

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明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 12 个月以上而

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
4．假冒两项以上专利，非法经营额不满 5 万元的，或

者违法所得数不满 2.5 万元的；

5.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；



8

（五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

法所得的，可以处 15 万元以 20 万元以下罚款。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1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在 8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

的；

3.假冒 2 项以上他人专利，非法经营在 5 万元以上不满

10万元的，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.5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；

4.违法情节恶劣，屡教不改的；

5.其他依法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。

第二条 假冒专利的（适用修订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

利法》）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八条：“假冒专利的，

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

予公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；

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处二十五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八十四条：“下

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：

（一）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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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识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

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

注他人的专利号；

（二）销售第（一）项所述产品；

（三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

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，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，

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，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

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；

（四）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

文件；

（五）其他使公众混淆，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

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。

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

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

售、销售该产品的，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。

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

法来源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，但免除罚

款的处罚。”

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：“管理专利工作

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、流通环节的专利产品的监督管理，

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；发现假冒专利或者接到对假冒专利的举

报，应当立案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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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：

(一)在制造、销售的产品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

利号或者制造、销售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的；

(二)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

者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；

(三)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

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；

(四)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

件的；

(五)其他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。”

第四十四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，

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下列规

定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一)违反第一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清除该专利标记和

专利号；专利标记和专利号难以清除的，责令行为人销毁该

产品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

上四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(二)违反第二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发布该广

告或者停止散发该宣传材料，消除影响，并销毁尚未发出的

宣传材料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(三)违反第三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通知合同的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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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，限期改正合同的有关内容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万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(四)违反第四项规定的，责令行为人限期停止违法行为，

销毁其伪造或者变造的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

件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【裁量基准】

(一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免除罚款；

1.销售不知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

法来源的；

2.专利申请尚未授予专利权而标注专利标识的；

3.非法经营数额不足 0.5 万元的；

4.其他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;

(二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

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;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0.5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不满 2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满 10 万元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明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但不满 6 个月而

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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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

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的;

5.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或者在合同中将非专利

技术称为专利技术，逾期不改正的;

6.其他依法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形;

(三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

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罚款；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在 2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不满 25 万元

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称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 6 个月以上不满

12 个月而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
4.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,

逾期不改正的；

5.其他依法不属于从轻、减轻或从重处罚的情形；

(四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

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处 10 万元以上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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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罚款；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不满 15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8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5 万元以上不满 40 万元

的；

3.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、专利权期满、专利权人声明

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，逾期 12 个月以上而

标称或标注专利的；

4.假冒两项以上专利，非法经营额不满 5 万元的，或者

违法所得数不满 2.5 万元的；

5.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；

(五)有以下情形之一的,责令改正并予公告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；没有违法

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 5 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处 15 万元以上 25

万元以下罚款。

1.非法经营数额在 1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，或者违

法所得数额在 8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；

2.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

的；

3.假冒 2 项以上他人专利，非法经营在 5 万元以上不满

10万元的，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.5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；

4.违法情节恶劣，屡教不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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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其他依法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。

第三条 会展举办者允许未提供专利有效证明文件的

产品或者技术以专利产品、专利技术名义参展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：“展览会、

交易会、展示会、推广会等会展的举办者，对标注专利标识

的参展产品或者技术，应当查验其专利有效证明文件。未提

供专利有效证明文件的，举办者应当拒绝其以专利产品、专

利技术名义参展。”

《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：“违反本

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会展的举办者允许未提供专利

有效证明文件的产品或者技术以专利产品、专利技术名义参

展的，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拒

不改正的，处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

1.初次作出此类行为的；

2.配合执法，主动改正或经管理专利工作部门要求及时

改正的；

3.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；

4.其他依法属于轻微的情形。

（二）行为作出后，经管理专利工作部门要求改正仍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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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改正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两千元以上五千元

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1.明知参展产品或技术不是专利产品或技术，仍允许其

以专利产品、专利技术名义参展，且拒不改正的；

2.因此类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，再次实施相同类型行为

的，拒不改正的；

3.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；

4.其他依法属于严重情形的。


